豫建科〔2026〕78号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南省农业交通建设工会委员会

关于举办2026年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

创新成果竞赛活动的通知
各省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郑州市园林局，济源示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郑州航空港区建设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建设系统相关产业工会，省级相关行业协会，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升我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能力水平，激发行业科技创新活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根据《河南省总工会2026年“五大行动”“十件实事”》及《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行动专案》有关要求，结合我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工作实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交通建设工会决定联合举办2026年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创新成果竞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主题
科技引领住建发展，创新驱动行业转型
二、竞赛组织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南省农业交通建设工会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
河南省建设科技和人才发展中心
三、参赛单位

本次竞赛参赛单位应是我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中央驻豫企事业单位，且具有独立法人，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三年内未发生过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环境污染问题等负面事项。
四、参赛成果

参加本次竞赛的科技创新成果，包括但不限于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好房子”建设、城市精细化管理、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新型建筑工业化、工程勘察设计、建设工程消防、物业服务提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城市生命线工程、城市供水、污水、排水、供热、燃气、园林环卫等）、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等方面，具体涵盖以下内容：
1.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等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应用的科技创新成果；
2.为支撑政府或行业决策、科学化与管理现代化服务的软科学研究等成果；
3.集成以上基础研究、科研开发、创新技术并实现项目应用的系统性工程项目（超低能耗建筑、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智能建造、新能源建筑综合应用等）；
4.其他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优秀科技成果。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科技创新成果，不再参与此次竞赛活动：
1.已获国家级或省级科技成果等相应奖项的；
2.已获2025年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创新成果竞赛等相应奖项的；
3.不符合本竞赛专业领域要求的；
4.涉及国家秘密或敏感信息、存在知识产权纠纷隐患的；
5.其他不符合参赛要求情形的。
五、申报要求

（一）参赛成果必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无权属争议。成果原则上是近三年研究成果且经过一年以上一定规模实践应用。
（二）单个成果参与单位不超过10家，成员不超过15人；排名前3的科技创新成果参与人同年度不得重复申报其他同类成果，已使用成果不得跨成果重复申报。
（三）鼓励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跨地区、跨行业等方式联合申报。
（四）成果应由第一完成单位牵头申报，若第一完成单位放弃参赛权，需提供书面说明。
六、竞赛安排

本次竞赛活动共分动员报名、初选推荐、形式审查、专家评议、决赛展示、结果公示六个阶段。各省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郑州市园林局，济源示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郑州航空港区建设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建设系统相关产业工会，省级相关行业协会等单位（以上单位亦为参赛成果推荐单位）负责本地区本系统本协会的报名动员、初选推荐工作；省建设科技和人才发展中心负责形式审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科技与标准处负责组织专家评议、决赛展示以及结果公示。具体安排如下：
（一）动员报名（2026年5月20日—6月15日）
各地各单位要广泛动员本地区、本系统、本协会所属有关单位报名参赛；各成果所属单位要踊跃报名，认真准备参赛成果资料，按照属地管理或行业管理的原则，将科技创新成果竞赛有关资料报送至相关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学会）。
（二）初选推荐（2026年6月16日—7月20日）
各推荐单位分别负责本地区、本系统内参赛成果的初选与推荐工作；省属有关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中央驻豫企事业单位负责本单位参赛成果的初选推荐工作。在严格按照参赛条件进行初选的基础上，确定拟推荐参赛成果名单，并指导参赛单位完善成果申报资料及按要求填写推荐材料，具体推荐材料及报送要求如下：
1.推荐材料包括：
（1）《2026年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创新成果竞赛申报推荐书》（附件1）；
（2）《2026年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创新成果竞赛推荐汇总表》（附件2）；
2.报送要求。推荐书纸质版一式三份，一项目一档案袋，封面粘贴首页复印件，经推荐单位盖章后于2026年7月20日前邮寄至省建设科技和人才发展中心（推荐单位在郑州市之外的，不接受现场报送），盖章后的PDF及WORD电子版发送至竞赛指定邮箱hnsjczxkjk@163.com（邮件名称统一以“2026住房城乡建设科技成果竞赛+成果单位+成果名称”命名），逾期不予受理。
（三）形式审查
省建设科技和人才发展中心组织人员开展形式审查，主要审查申报资料的完整性，包括项目名称、完成人、完成单位、成果内容、主要技术支撑证明、推广应用情况等。不符合要求的限期补正，逾期视为放弃。符合形式审查的参赛成果方可进入下一环节。
（四）专家评议
对通过形式审查的参赛成果，区分不同类别和专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交通建设工会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评审打分。按照70%的比例晋级下一轮环节，本轮评议得分权重占综合评价得分的30%。
（五）决赛展示
决赛采取答辩展示（现场及线上）形式，科技成果第一完成人以PPT形式汇报并解答专家提问，汇报时间不超过7分钟。专家对创新成果进行打分。本轮评审得分权重占综合评价得分的70%。
（六）结果公示
本次竞赛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根据专家评议、决赛展示环节评审得分权重计算每个参赛成果综合得分，依据得分高低排序，按照80%的比例确定拟获奖成果名单，并按照一等奖不超过获奖总数20％、二等奖不超过获奖总数40%的比例确定拟获奖等级。拟获奖名单及获奖等级通过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交通建设工会联合发文公布。
七、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竞赛对推动行业科技进步、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把此次竞赛作为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展示科技创新成果的平台，广泛动员，精心准备，深挖优秀科技创新成果。
（二）加强领导，择优推荐。各推荐单位要积极指导申报单位开展好竞赛活动，聚焦竞赛活动主题和成果内容要求，认真梳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择优推荐具有代表性、高质量的科技创新成果。
（三）加大宣传，打造品牌。各地各单位要充分挖掘竞赛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创新成果，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大力宣传，不断扩大竞赛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将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创新成果竞赛打造成我省科技创新的知名品牌和亮点工程。
八、其他事项

（一）本次竞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参赛单位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如发现弄虚作假等重大问题，将取消参赛资格并通报批评。
（三）竞赛联系方式：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陈艳娜 0371-66069855
省农业交通建设工会  胡海括 0371-65865823
省建设科技和人才发展中心 郭宇波 0371-66069623
邮寄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郑开大道75号河南建设大厦西塔1815室，收件人郭宇波。

　附件：1.2026年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创新成果竞赛申
          报推荐书
　　   2.2026年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创新成果竞赛推
          荐汇总表
　　   3.2026年省级行业协会推荐名额表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南省农业交通建设工会委员会

2026年5月14日       



